考  生  须  知

各位考生：

为帮助大家顺利参加和完成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会公开考试聘用大学生基层培养锻炼“天池计划”人员工作，现将各阶段工作安排告知你们，请认真阅读，按要求做好准备。

一、考试工作注意事项

（一）资格审查表、考察政审表等相关表格资料可登陆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www.ksrsrc.gov.cn）、喀什地区政府信息网（www.kashi.gov.cn）下载（见招聘简章附件）。

（二）资格审查、面试、体检、考察工作安排和结果在每阶段工作结束后，在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喀什地区政府信息网站公示，请注意查询。超过规定时间，未能参加各阶段工作的，按考生自动弃权处理，后果由考生自负。

（三）保持电话畅通，请勿关机、停机、更换电话号码。

二、考试各阶段要求

（一）资格审查

1．资格审查时间：2015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每日北京时间（下同）10：00至19：30。

2．资格审查地点：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乘坐16路公交车至多来提巴格乡三村站下车）。

3．携带相关证件：

入闱人员须如实填写《资格审查表》，持准考证、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学位证）和招聘岗位需要的其他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指定地点参加审查，审查合格人员提交近期两寸蓝底免冠同底正面彩色照片4张和40元面试费。其中：

（1）免试《汉语基础知识》的人员，使用维吾尔文字答题的，须提供国家颁发的“中国汉语水平等级考试HSK6级（旧）”及以上或“中国汉语水平等级考试HSK5级（新）”及以上或“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三级甲等”及以上证书。

（2）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须提供地州市以上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管理办公室（团委）证明和志愿服务证书。大学生村官需提供地州市组织部门证明。“三支一扶”人员须提供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证明。

（3）自治区统一选派到乡镇且仍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或选调生的配偶须提供结婚证，及县（市、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选派公务员或选调生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

（4）驻疆部队现役军人的配偶须提供结婚证、身份证以及现役军人所在师级及以上部队干部或军务（警务）部门开具的现役军人证明等材料原件、复印件；现役军人的子女需要提供身份证、现役军人所在师级及以上部队干部或军务（警务）部门开具的现役军人证明、现役军人子女关系证明等材料原件、复印件。

（5）援疆干部配偶或子女须提供援疆干部证明及结婚证或子女关系证明等材料原件、复印件。

（6）新疆户籍人员配偶或子女须提供配偶或父母新疆户籍证明、结婚证或子女关系证明等材料原件、复印件。

（7）资格审查时要求考生提供户口簿、结婚证原件的，取得证件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6月13日。（含当日，下同）。

对考生放弃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合格产生的空缺，按岗位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组织递补审查，递补资格审查时间截止到2015年10月22日17:00。

（二）面试

面试时间、地点及具体安排于10月25日前在网站公布。资格审查合格进入面试的考生必须在面试正式开始前30分钟到指定的候考地点集中，未按时到达的取消面试资格（重要）。面试时，考生需提供面试通知单、笔试准考证、毕业证、身份证原件，缺少上述证件又不能确认考生真实身份的，不得参加面试。

（三）体检

根据笔试、面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岗位计划招聘人数与拟聘用人数1：1的比例确定入闱体检人员。体检项目和标准详见招聘简章。

体检时间、地点于11月1日前在网站公布。入闱体检的考生，于体检当天上午9:30前到达指定地点，携带笔试准考证、身份证、毕业证和300元体检费。体检当天早晨须空腹，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饮酒、剧烈运动。

（四）考察

为保证考察政审工作按期完成，资格审查合格考生即可提前联系准备《考察政审表》和本人人事档案（含学籍档案）。考生于体检结束后，提交毕业证原件、《考察政审表》、人事档案。《考察政审表》须经相关部门审核、签字、盖章，由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密封；人事档案须提供密封件。
三、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招聘简章。

